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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花蓮港務局天然災害防救作業要點
1、 依據：
1、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2、 台灣地區天然災害申請國軍支援辦法。

2、 目的：
為強化港區天然災害防救功能，提昇災害應變能力，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以減輕災害損失。

3、 天然災害範圍：
本要點所稱之之天然災害，係指風災、水災及、震災、土石流等。

4、 天然災害防救組織：
本局防救天然災害之組織係臨時任務編組，依災害防救法第14條，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或交通部緊急應變小組執行港區各項天然災害應變措施，報請局長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集中相關單位及人員統一指揮處理有關災害一切事宜，本小組辦公室開設於本局行政大樓一樓。
5、 天然災害防救應變措施：

1、 本局港務組聯絡中心接到中央氣象局發佈有關海上、陸上或其它天然災害警報訊息後，經初步研判可能對本港港區有所影響時，立即召集港區各單位（含航商貨主）研討防颱(災)準備會議及協調有關港區安全事宜，若因逢週休日或例假日，未能適時召集防颱（災）會議時，將通報單(如範例)傳真週知港區各相關單位，加強辦理有關防災事宜。
2、 本局天然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各任務分組之組長於接獲本局聯絡中心通報後，除應依指定時間報到進駐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應遴派待命之作業人員，同時將其名單報由聯絡中心彙陳備查。

3、 本局除督導防災業務與職掌聯絡中心業務之港務組及港勤船主管單位港工處浚渫課需派員進駐本小組港務組及工程組參與作業外，其餘各分組由本小組執行長(港務長)視情形需要責令進駐，各任務分組作業人員值守地點如下：
(1) 港務組：在聯絡中心。

(2) 航政組：在航政組監理科。
(3) 防護組：在港務警察局。

(4) 消防組：在港務消防隊。

(5) 工程組：在港埠工程處。

(6) 棧埠組：在棧埠管理處。
(7) 安環組：在勞安環保組。

(8) 供應組：在聯絡中心。

(9) 鑑識組：在政風室。

4、 各項天然災害防救之作業程序如下：
(1) 風災：

1. 颱風季節開始前一月（每年四月份）之預防：

(1) 本局函請港區各單位，應妥為計畫與部署，檢查所屬之廠房、倉庫、辦公室及各項設備予以適當之整理與修補。

(2) 本局各辦公室各宿舍及各避難所之加強修固以及附近樹枝之剪修，由港工處依據各單位暨員工之申請，會同秘書室實地檢查辦理以防意外。

(3) 港務消防隊應於防颱宣傳週期會同有關單位，編印防颱海報及傳單向本局員工、港區民眾及泊港船舶之船員加以宣導，促其提高防颱警覺。

(4) 為擴大防颱宣傳，港務消防隊應會同有關單位於適當時機或集會中安排有關颱風性質與防颱措施演講，以提高員工防颱警覺及對防颱應有之認識。

(5) 本局各單位應適時整備其防雨設備（含雨具）、消防設備、照明設備、通信設備及其他有關防颱設備。

(6) 港務組應通知船舶代理業者轉知在颱風季節來港之船舶，應儲備充分油、水及纜索（花蓮購買不易），以免斷纜後無法補充，以備隨時開始疏泊出港避風。

(7) 港務組應隨時檢查修理及補充其經管之防颱工具。

(8) 港務組應隨時檢討本作業程序，如有必要得呈請修訂。

2. 海上颱風警報發佈時本局各行政單位之作業：

(1) 海上颱風警報傳遞依下列作業規定辦理。
∣.港務組於接獲海上颱風警報後，即將颱風消息儘速轉知  在港船舶及本局各單位，俾作適當之處理與防範。
Ⅱ.本局之颱風警報通報係由中央氣象局花連氣象站使用傳真機ＦＡＸ傳遞，港務組於收到後，立即以傳真機傳送港警局、港務消防隊、港工處、棧埠處、各船務公司及港區有關單位。
Ⅲ.本局信號台值日信號員應密切注意本港風向、風速之變化，並適時以特高頻無線電向港內及附近船舶通報颱風最新動態。

Ⅳ.本局港務組港灣科，依彙整研判中央氣象局傳送颱風警報資料，並適時簽報召開防颱會議，或通報港區各相關單位採行防範措施，並將動態標示於颱風動態追蹤圖。
Ⅴ.各單位獲知颱風警報後應迅速轉告所屬員工，同時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以迄颱風警報解除為止。

(2) 各單位檢查應變器材並指定值勤人員。同時採取必要措施嚴加戒備。

(3) 倉庫廠房及各種施救器材以及防雨（含雨具）、消防、照明、通信與其他有關防颱各種設施，均應適時完成整備。
(4) 聯絡中心值勤人員應隨時收聽電台、電視或網路之播報，並與花蓮氣象站保持連絡，以獲得最新氣象資料適時提出報告，並隨時與交通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及有關單位保持連繫。

(5) 港工處應各單位之申請緊急檢修其辦公廳舍、倉庫、廠房及門窗。

3.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天然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之作業：

(1)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後，如對本港具有威脅時，立即召開防颱會議，研商防範颱風災害及泊港船舶疏泊事宜，並完成防颱應有之準備。

(2) 港務組應協調港工處配合引水人或船長需要備便拖船協助疏泊外，並視風浪狀況於必要時指派拖船全員備便救援。

(3) 港警局應派員利用廣播器指揮漁船，依照指定碼頭靠泊，以免發生海難事件，同時勸導漁船加強繫纜及一切安全措施。

(4) 港務消防隊應檢視災害防救器材備便，保持機動，待命出勤執行救災任務。

(5) 緊急應變小組成員應即依規定就位全程防範及處理發生事件，同時與交通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保持連絡，隨時報告災情。

(6)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現場指揮官得視需要隨時召集各組值勤人員巡視港區，檢查各單位防颱措施情況，以策安全。

(7) 颱風中心接近花蓮地區或風力轉強時，本小組之港務組應注意無法出港之泊港船舶安全，工程組應準備必需機具及照明設備，並密切注意災害發生狀況，保持機動，待命出勤。

(8) 緊急應變小組接獲停泊商港區域內船舶遇險（船舶斷纜、碰撞、故障、洩漏等事故）求救通報後，立即聯絡船舶代理人申請引水人協助作適當之處理外，並指派港勤拖船於不危害拖船安全情況下，配合引水人員協助救難作業。

(9) 如發生於港外、在港區範圍內具風力五級以下，則視其船長需求聯繫船務代理行，引水人於必要時調派拖船支援，如風力五級以上，本局拖船能力不及或在港區範圍外時，應即通報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連繫有關單位請求支援。

4. 颱風侵襲時之作業：

(1) 當單位轄區內發生災害時，應以電話或最迅速方法，向本局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報告，並盡力先行搶救。

(2) 緊急應變小組接獲災害報告時，應統一指揮並集中人力、物力、機具，掌握情況，適時搶救，務使災害減至最低程度

(3) 災害擴大或損失嚴重致本局人力物力無法自救時，由本小組申請軍方支援之。

(4) 颱風警報解除後之作業：

(5) 颱風警報解除後，仍應防範豪雨及其他災變發生。

(6) 海上颱風警報解除，或颱風對本港已無威脅時，總指揮官可依情下令解除「緊急應變小組」任務，恢復正常作業。

(7) 各單位於陸（海）上颱風警報解除後，應即派員檢查災害情形，並將損失情況立即告知港務組聯絡中心，俾彙整先行陳報交通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8) 善後處理與災害報告除依行政作業程序辦理外，並遵照「行政院天然災害勘查處理作業要點」及行政院修訂「重大天然災害搶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審計手續處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2) 震災：

1. 地震災害與防範：

(1) 地震可能造成的災害有：建築物的倒塌、火災、人員傷亡、海嘯。

(2) 地震無法預測，故事先的防範只有在興建建築物時，注意其結構強度，及注意舊建築物的修護與加強，以期避免受震倒塌與造成物資損失與人員之傷亡，各級單位並應定期辦理地震災害防救演練，加強人員應變能力。

2. 強烈地震發生重大災害之作業：

(1) 強烈地震發生後，如其重大災害，必需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及晝夜處理，局長下令成立「天然災害緊急應變處理小組」，辦理有關事宜及處理一切地震災害之搶救與善後。

(2) 地震發生後各單位應立即迅速查報災情，報由港務組初步彙整災情速報表陳報交通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3) 本局人力、物力無法自救時，得依規定向軍方或地方政府請求協助支援搶救事宜。

3. 善後處理與災害報告除依行政作業程序辦理，並遵照「行政院天然災害勘察處理作業要點」及行政院修訂「重大天然災害搶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審計手續處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3) 水災：

1. 水災防範：

(1) 興建建築物必須避免在低窪地區，並注重排水道。

(2) 港區排水溝渠必須於颱風季節開始前，加以檢查整修，務使排水暢通。

(3) 海上颱風警報發出後，各單位必須派員檢查，清除排水道。

(4) 可能受水淹浸之建築物及倉儲區內之物資與人員必須於海上颱風警報發出後遷移至安全處。

2. 水災及土石流之搶救：

(1) 被水或土石流圍困之人員經向本局天然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報告後立即請港務消防隊設法搶救。

(2) 被水或土石流浸蝕之物資視貨物種類損害情形，擬訂先後緩急搶運次序。

(3) 水災或土石流災情發生後，依規定查報災情，陳報交通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3. 善後處理與災害報告除依行政作業程序辦理，並遵照「行政院天然災害勘察處理作業要點」及行政院修訂「重大天然災害搶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審計手續處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5、 本局遭受嚴重災害而無能為力自行搶救時，得依規定向軍方及地方政府申請支援之。

6、 災害通報：
港區之港埠設施如有災情發生，各單位應即通報本局聯絡中心彙整災情後，依交通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規定」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訂定之「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業規定」辦理。

7、 緊急應變小組撤銷時機：
依災害危害程度，認為危害程度不至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報請總指揮官指示解除或配合中央災害處理中心及交通部發佈通報單之通知時解除。

8、 災害復原重建：

1、 緊急應變小組解除後，各單位恢復常態作業，本局工務組應將受損災情彙總陳報交通部，各單位即依下列天然災害善後處理規定，展開搶救災工作，儘早恢復營運。
(1) 各單位應於警報解除後，應立即調查災害損失，於一日內將初步災情資料送港務組聯絡中心，彙總轉陳交通部緊急應變小組核備。

(2) 工務組應將各單位災害詳細報告，於五日內陳報交通部，並副知有關單位。
(3) 有關商漁船損失情形，由港務組協請港警局及海巡單位配合辦理調查後，將結果陳報交通部。
(4) 災場附近之殘餘物資由港警局派員負責警戒，並由有關單位及業者派員清理之。
(5) 受傷人員除由港務消防隊隨時急救護送醫院治療外，並應將受傷人員名單通報港務組聯絡中心及有關單位。
(6) 本局人力、物力無法自救時，本局港務組聯絡中心得依規定及相關協定簽報局長或其授權主管同意後，向地方政府及國軍等相關單位請求支援，並由秘書室負責接待事宜。
2、 各單位參加本小組值勤工作及作業人員。其超時工作加班，由各單位自行按行政系統權責及本局80年10月2日花港人字第06869號函附80年9月30日之會議紀錄決議與81年11月5日花港人字第07718號函附81年10月19日「花蓮港務局防颱人員加班費第二次協調會會議紀錄」決議辦理：

(1) 颱風、地震、洪水等天然災害已達行政院頒佈之「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要點」停止辦公及上課標準，為防止災害指派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三款、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並於事後給予適當補休。

(2) 天然災害未達停止辦公及上課標準，為防範災害或業務需要，指派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依勞基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核實發給加班費，一日最多以四小時為限，其餘留守時間，按值日（夜）標準發給值日（夜）費。

(3) 前述二項決議，僅適用船員及現場實際參與工作人員，非以上人員應依內政部七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台（75）內勞字第四０四二八一號函復省府社會處：發生天然災害，應比照行政院頒「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要點」所作捕充規定各項辦理，酌給津貼，其支給標準如下：

1. 課長（主管）以上人員每日給予津貼2000元正。
2. 以下人員給予津貼1500元正。
9、 防救天然災害人員之獎懲，依人事法令規定處理之。

10、 依「災害防救法」核定之突發重大災害，仍比照本要點處理之。

11、 本局依據本要點處理天然災害防救及善後，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之。
「天然災害防救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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